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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萬華華江基地地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6月30日(星期二)下午7時整 

貳、 地點：臺北市萬華長順區民活動中心  

參、 主席：周副執行長佳音 

肆、 出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李琲文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執行單位簡報：略 

柒、 出席民眾意見： 

一、 周先生 

(一) 基地鄰近學校，是否有可能留設圖書館，提供學生讀書空間。 

二、 華江里楊里長 

(一) 基地除興建社會住宅外，是否有其他選項。 

(二) 基地南側臨環河南路280巷處現有民宅，是否可納入案件規劃。 

(三) 建議未來社會住宅納入公共托幼、托兒所等。 

(四) 基地開工前土地閒置階段，是否可開放民眾停車使用。 

(五) 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就住宅及停車空間部分，華江里里民是否

可有更多保留比例或增加抽籤次數等睦鄰措施。 

(六) 建議基地周邊除留設綠地空間外，是否可增設運動器材。 

(七) 未來社會住宅的綠建築比例為何，未來基地植栽是以功能性或美

觀性為導向。 

(八) 周邊多為平房，建議規劃設計應考量採光、通風等項目，降低對

環境的影響。 

(九) 長順堤外公有停車場是配合環南市場改建而設置之臨時停車場，

不適合做為長期使用之評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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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徐小姐 

(一) 社會住宅定位為青銀宅，興建完成後入住的對象族群為何。 

(二) 社會住宅規劃興建使用之建材等級為何。 

四、 廖小姐 

(一) 周邊住戶多為高齡長者平日在家時間長，施工期間所產生的空氣

及噪音汙染所造成影響，中心如何因應。 

(二) 以高齡者為對象，如果入住年期過短，需頻繁搬家，不利安置。 

(三) 基地周邊缺乏停車空間，未開工前是否可以持續開放周邊居民停放

車輛；興建完成後，可否保留給一定比例予華江里民免抽籤租用。 

(四) 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是否會影響到周邊巷道通風及採光，希望中

心可以用較嚴格規範，於招標階段即與廠商約定，降低對現況周邊

生活之影響。 

(五) 社會住宅規劃興建使用之建材等級為何，未來如造成損害是否有補

償條例。 

五、 游小姐 

(一) 基地鄰近學區，未來工程車輛動線為何，是否有規劃交通指引等

相關措施。 

(二) 建議保留部分綠地，美化周遭環境。 

(三) 建議基地一樓空間可設置超市。 

六、 洪先生 

(一) 簡報說明之入住特殊資格，是否確認保留一定比例。 

(二) 以往國宅所使用之建材品質不佳，社會住宅會選擇何種建材。 

七、 黃先生 

(一) 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是否會影響到周邊巷道通風及採光。 

(二) 基地周邊建物年份較高，興建過程中是否可能造成建物損傷，如

有損害是否有賠償措施。 

(三) 建議於設計確認後提供建築設計圖與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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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溫先生 

(一) 建議保留2.0長照空間。 

(二) 建議保留華江里青少年活動場所或圖書館。 

九、 萬華區公所經建科周科長 

請住都中心於推動社會住宅過程中，確實了解地方居民之需求。 

捌、 中心回應 

一、 都市更新可行性 

住都中心推動之業務除社會住宅外亦包含都市更新及危老等相關

作業，因此本計畫推動初期即已進行都市更新之可行評估。 

為避免都市更新之容積獎勵發放浮濫，因此現行都市更新法令訂有

空地比例上限，依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空地過大基地認定

基準第三點規定「自劃案件空地過大基地認定基準為建築物地面層建築

範圍面積小於法定建築面積二分之一。」。本計畫基地現況為空地，如

將基地西南側（臨環河南路280巷）之民宅範圍納入，仍已超過臺北市政

府之規定空地上限，屬空地過大基地，故實無法納入一併辦理更新。 

二、 社會住宅入住對象及年限 

(一) 入住對象 

本計畫之定位係考量基地所在之萬華區特性，希望能照顧更多

高齡及青年族群，故定位為青銀宅；後續開放申請時，只要符合「內

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及本中心招租公告規定之民眾皆可提

出申請。 

(二) 入住年期 

依「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社會住宅

租賃期限為三年。…社會住宅租賃及續租期限，合計最長不得超過

六年。但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得延長為十二年。」。 

依上述法令規定，符合住宅法第四條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如：65歲以上之老人），租期原則一期為6年，最長得延長至12

年，以保障弱勢族群之生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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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住宅睦鄰戶及附屬空間規劃 

(一) 睦鄰戶、特殊資格戶及停車空間之保留 

住都中心營運之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即有規劃部分比

例之睦鄰戶（招租當時設籍於林口區滿六個月）予社宅所在地周邊

之民眾申請；因此，本計畫開放民眾申請前，會由本中心營運管理

單位就當時之社會經濟條件與區域狀況擬定特殊資格及適當比例

供周邊民眾申請，成就照顧在地居民之目標。 

本計畫停車場未來會以委外營運模式辦理，不僅提供予社會住

宅住戶，同時提供周邊居民月租或臨停使用，提高使用率，並設置

獨立人行出入口，提高使用便利性。 

(二) 附屬空間 

住都中心體制為行政法人，雖受中央指示興辦社會住宅，然非

屬政府單位，後續之興建及營運費用皆須自行籌措並負擔盈虧，因

此較難提供民眾無償使用室內空間；但民眾建議之圖書館、公立幼

兒園等公共設施，住都中心會積極與臺北市政府溝通，如市府同意

投入營運或租賃空間供相關公共服務團體使用，住都中心會配合市

府需求，於規劃設計階段即預先留設空間及相應機電管道…等，以

供市府未來使用。 

四、 工程相關 

本次說明會主要是為了解民眾想法及需求，因此僅提出初步設計概

念，有關民眾對於竣工後周邊通風、採光或植栽規劃…等，將納入下一

階段之設計評估，如民眾關注設計進度，中心可於設計階段召開說明會，

或於施工前說明會進一步向民眾報告。 

(一) 建築物品質用料及耐震 

本案興建品質及用料與一般建案相同，品質無虞；並且會要求

取得耐震標章，施工期間由技師駐地進行耐震監督，確保整體品質。 

(二) 綠建築及植栽規劃 

本計畫預定取得銀級綠建築，並依臺北市政府法令規定，於一

樓留設基地面積50%空地面積，未來可開放供周邊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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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氣及噪音汙染、施工交通動線 

本計畫規劃建物外牆以預鑄工法方式興建，於工廠完成外牆板

至工地現場進行組立，縮短興建時程及降低現場施工可能產生之噪

音或空氣污染。 

此外，開工前依法須辦理之各項評估審查作業（如交通影響評

估及交通維持計畫等），及施工階段需遵守之施工時間、空氣品質

防護措施、噪音監測、交通引導..等作業，皆會依臺北市營造相關

規定辦理，且中心會確實監督營造廠商，降低施工期間可能對周邊

造成之影響。 

(四) 鄰損問題 

本計畫施工前會就一定倍數開挖深度範圍內之建築物進行施

工前現況鑑定作業，除可了解周邊建築物現況外，未來如有鄰損情

形產生亦可即時了解損害狀況，確保周邊居民權益。未來如發生損

害，則依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辦理。 

玖、 民眾意見單(如附) 

壹拾、 散會：下午8時30分 


